附件：
《惠州市业主决策电子投票规则（意见征求稿）》
[bookmark: _GoBack]再次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（社会公众）
	意见人
序号
	意见
序号
	修改意见
	采纳情况

	1
	1
	原文内容：
第十二条 投票组织者应当将表决议题、投票时间等事项书面告知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，并经同意后公示。
电子投票期限不得超过7日。

建议：
1）投票期限不得超过7日没有上位法的支持，业主大会是小区业主自治管理组织形式，投票时间应由投票组织者制定，可以给与建议投票期限，而不应限制至7日;
2）假如因为数据量工作量等不可确定的因素，不得不限制投票期限，则建议投票期限延长至30日；
	不采纳。投票期限特指公众登陆程序投票的时间，根据电子投票表决平台4年实践经验，投票期限固定为7个自然日（含节假日）已完全满足业主完成投票。前期投票事项的发动筹备时间可由组织者自行把握，不计入投票时间。

	1
	2
	原文内容：
第十七条 电子投票期间，业主登录“粤省事”小程序查阅投票相关议题的，视为业主参会，计入参与表决业主的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。
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参与电子投票表决的业主应当明示同意、反对、弃权的表决意见；对未明示表决意见的，计入未投票表决业主的投票权数；未投票表决业主的投票权数不得计入已表决票。

建议：
未投票表决业主的投票权数是否计入已表决票，无相应上位法支持，应有业主大会决定，此条款有剥夺业主大会的权利。
	不采纳。电子投票期间，业主登录“粤省事”小程序查阅投票相关议题的，视为业主参会（相当于线下会议中的到会），其中，已查阅议题但未明示表决意见的，计入未投票表决业主的投票权数。本条符合与业主自身意愿，并无剥夺任何一方权利。

	意见人
序号
	意见
序号
	修改意见
	采纳情况

	1
	3
	原文内容：
第二十二条 因不可抗力、意外事故、技术故障等情况导致投票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，市住房城乡建设
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尽快恢复投票系统正常运行，县（区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、投票组织者。

建议：
因不可抗力、意外事故、技术故障等情况导致投票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，应有评估不能正常运行的时间，对投票时间进行延长。
	不采纳。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多样、种类复杂，无法统一确定处理方案。运行故障的具体处理方案以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意见为准。

	2
	4
	迎宾大道融创三期，关于办房产证办不下来是什么原因
	不采纳，本条意见与本征求意见公告无关。相关问题建议向登记部门咨询。






